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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内容
对参与开源生态建设的优秀个人、团队、企事业单位及机构给予最高价值1000万元的综合支持。
二、资助标准
鼓励广大开发者参与开源生态建设，遴选一批优秀个人、团队、企事业单位及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最高给予价值1000万元的综合支持。
（一）根据申报对象开源生态建设情况竞争择优，每家主体最高资助300万元，有数量限制，并受区科技资金总额控制。
（二）申报对象在获得资助后一年内另可获得以下支持（如申报对象为团队、个人的，需在南山区成立企事业单位、机构）：
1.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补租配额，配租配额最高5套；
2.享受南山区政策性产业用房支持，按租金市场价的最低30%申请最高1000平方米办公空间；
3.优先推荐获得“南山领航卡”名额，给予持卡人子女入学、安居保障、健康医疗、金融服务等政策待遇。
三、设定依据
《南山区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
四、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申报对象：参与开源生态建设的优秀个人、团队或在南山区依法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及机构。
（二）申报条件：
1.开源平台建设运营类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建设运营开源平台，并持续运营1年以上；
（2）平台活跃贡献者较多，且近一年内有较多实质性代码提交、文档贡献、Issue讨论等行为；
（3）开源生态影响力较大，且形成自有品牌。
2.开源项目研发类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导开源项目研发，项目符合南山区重点产业方向，并在GitHub、HuggingFace、Gitee等开源平台开源；
（2）开源的项目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源协议（如Apache License、MIT License等），并在项目文档和代码仓库中明确标识；
（3）开源的项目代码、算法等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所使用的第三方代码或技术有合法授权，并在项目文档中清晰说明；
（4）开源的项目应具有一定的社区知名度，拥有一定数量的活跃贡献者，在开源平台上有较高的星标数和Fork数，或在行业会议、论坛上有过展示或交流。
五、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评审类，按照自主申报、材料审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的原则，采取“先实施、后评审、再资助”的方式。
六、办理流程
（一）申报对象登录“A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https://www.inanshan.org.cn），网上提交申报材料；
（二）区企业服务中心受理申请，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性审核，区科技创新局复审项目申报材料；
（三）区科技创新局根据项目申报情况组织专家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及项目情况拟定资助计划；
[bookmark: _Toc1621992806]（四）区统计局对申报对象数据申报情况进行核查，区企业服务中心组织对申报对象的在地经营情况和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进行核查；
（五）区企业服务中心将拟资助项目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满、无有效投诉的项目资助计划，报分管区领导审批；
（六）经审批后，区科技创新局按要求下达资金支持计划，并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及申报对象实际需求办理租赁住房补租配租、政策性产业用房及“南山领航卡”等申报流程；
（七）区财政部门及时安排资金，区科技创新局按规定拨付资助经费。
七、所需材料
（一）登录“A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https://www.inanshan.org.cn/）,在线填写《应用场景开放支持行动-开源生态培育行动项目申请书》
（二）《应用场景开放支持行动-开源生态培育行动项目申请书》填表声明与保证;
（三）申报对象为企事业单位的，需提交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成立时间不足1年的提供注册成立时的验资报告）；
（四）申报对象为个人、团队的，需提交个人、团队所有成员身份证明；
（五）项目开源生态影响力佐证材料，如国内外权威媒体相关报道、相关产业报告等；
（六）平台类另需提供平台网站域名备案、活跃贡献者数据、平台后台数据情况；
（七）项目类另需提供开源项目链接、社区后台数据截图、代码库中开源协议声明截图、项目核心技术成果论文专利及无知识产权纠纷承诺书、项目迭代规划等相关说明；
（八）其他证明企业申报对象在开源生态建设领域有关成就的相关材料。
以个人、团队名义申报的，以上材料需签名并扫描pdf上传；以企事业单位及机构名义申报的，需加盖单位公章。
八、申报时间和办理要求
具体受理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申报对象需按照区科技创新局相关通知要求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九、附则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联系方式：区科技创新局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 0755-8816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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